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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邓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27,303,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90%；邓文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2,43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41%。

● 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邓文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盈富增信添利19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添利19号基金”）、盈富增信添利19号1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添利19号1期基金”）合计转让不超过21,299,92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

●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
持股数量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转让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邓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627,303,020股

58.90%
IPO前取得：238,797,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8,505,720股

上述转让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唐璐

思勰投资安欣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思勰投资安欣六号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思勰投资安欣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思勰投资安欣八号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思勰投资安欣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思勰投资安欣九号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添利19号基金

添利19号1期基金

君禾日月星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君禾日月星辰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合计

持股数量（股）

89,539,382
5,795,300
8,017,660
7,460,309
7,460,309
5,795,300
8,059,520
9,128,000

12,222,000
6,490,000
5,160,000

165,127,780

持股比例

8.41%
0.54%
0.75%
0.70%
0.70%
0.54%
0.76%
0.86%
1.15%
0.61%
0.48%

15.5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夫妻关系，为公司共同的实际
控制人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一

二、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邓文

不超过：21,299,925股

不超过：2%
大宗交易转让，不超过：21,299,925股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2日

IPO前获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个人资产规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转让的时间根据停牌
时间相应顺延。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前后，邓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不变，仍为792,430,80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74.41%。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
数量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二)控股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转让方式、转让数量、
转让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本次拟转让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转让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转让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控股股东邓文先生将根据个人资

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计划，本计划存在具体转让时间、数量、交易价格
的不确定性，相关主体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二)转让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三)其他风险提示1、本计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
股数量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8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4和议案 6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14:30在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会议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237,759,1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1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4,978,01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11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781,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2％。4、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7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 222,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弃权60,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74,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2％；反对 217,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5％；弃权67,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7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 215,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6％；弃权67,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76,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9％；反对 20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7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534,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529％；反对 2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61％；弃权73,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0％。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85,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反对 21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弃权60,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7,480,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9％；反对 21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弃权62,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538,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161％；反对 2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5％；弃权62,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斌律师、洪锫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至5月29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fxzqb@fuxin-c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5月 30日（星期五）10:00-11:00举行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一）董事长、总裁：刘富林
（二）董事、副总经理：洪云
（三）董事、副总经理：罗嘉恒
（四）董事会秘书：田泉
（五）财务总监：刘淑华
（六）独立董事：冯海洲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5月 30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至5月29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fxzqb@fuxin-c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757-28815533
邮箱：fxzqb@fuxin-c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接到持

股 5%以上股东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能投新
能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为公司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4,964,751.00
4,964,751.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45%

2.45%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54%

0.54%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5
月21日

-

质押到期
日

2026 年 5
月21日

-

质权人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质押用途

股票质押
融资置换

-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方，

2017年至 2021年度累计完成了业绩承诺，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为公司控
股 股 东 的 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4,500,000
4,5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22%
2.2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49%
0.49%

起始日

2024 年 6 月21日

-

解除日期

2025 年 5
月22日

-

质权人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云 南 能 投
新 能 源 投
资 开 发 有

限公司

云 南 省 能
源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02,649,230

300,572,379

503,221,609

持股比例

22.01%

32.65%

54.65%
注1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股）

95,257,815

0

95,257,815

本次质押
及解除质
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股）

95,722,566

0

95,722,566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7.24%

0%

19.0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0.40%

0%

10.4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95,722,566
注2

0

95,722,566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1：该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致。
注2：冻结类型为股票质押式回购。
四、其他说明1.本次股份质押用途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2.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6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2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0%，对应融资

余额25,000,000元；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质押回购式交易业务的函；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5-075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5
转债代码：118051 转债简称：皓元转债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真金投资”）持有
公司3,195,53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1%。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及上市后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并已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真金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3,195,535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51%。2025年 2月 28日至 2025年 5月 22日，真金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195,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本次减持后，真
金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真金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真金投资
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195,535股

1.51%
其他方式取得：3,195,535股（为 IPO前及上市后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真金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95,535股

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2日

集中竞价减持，2,109,598股
大宗交易减持，1,085,937股

37.05元/股～45.85元/股
127,899,218.97元

已完成

1.51%
不超过：1.51%
0股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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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上海皓
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的“皓元转债”自2025年6月4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皓元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
示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89号）同意，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 82,235.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 100元，发行数量为 822,350手（8,223,500张）。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822,35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10,612,390.15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811,737,609.85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68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4年12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皓元转
债”，债券代码“118051”。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12月4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5年6月4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11月27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
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
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
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的操作，如可转债持有
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
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皓元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8338205
邮箱：hy@chemexpress.com.cn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999弄3号楼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洪都航空城会议中心（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航空

城大道洪都集团南门）(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7
364,145,559

50.77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曹春先生主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王卫华先生、林东先生、刘卓先生、饶国辉
先生、康颖蕾女士和罗飞先生（独立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嵇学群先生和徐滨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41,557
比例（%）

99.9165

反对

票数

250,302
比例（%）

0.0687

弃权

票数

53,700
比例（%）

0.014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41,457
比例（%）

99.9164

反对

票数

251,302
比例（%）

0.0690

弃权

票数

52,800
比例（%）

0.014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39,054
比例（%）

99.9158

反对

票数

251,902
比例（%）

0.0691

弃权

票数

54,603
比例（%）

0.015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39,557
比例（%）

99.9159

反对

票数

250,502
比例（%）

0.0687

弃权

票数

55,500
比例（%）

0.0154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77,157
比例（%）

99.8988

反对

票数

315,702
比例（%）

0.0866

弃权

票数

52,700
比例（%）

0.0146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21,854
比例（%）

99.9111

反对

票数

268,102
比例（%）

0.0736

弃权

票数

55,603
比例（%）

0.0153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820,754
比例（%）

99.9108

反对

票数

265,802
比例（%）

0.0729

弃权

票数

59,003
比例（%）

0.0163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09,437
比例（%）

98.2801

反对

票数

269,502
比例（%）

1.4309

弃权

票数

54,400
比例（%）

0.289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75,654
比例（%）

99.8984

反对

票数

315,602
比例（%）

0.0866

弃权

票数

54,303
比例（%）

0.015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小
秋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华
生先生

得票数

359,096,644
359,177,41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8.6134
98.6356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10.00
10.01
10.02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
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小秋
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华生
先生

同意

票数

49,893,863
18,509,437

45,213,350
45,294,117

比例（%）

99.2670
98.2801

89.9548
90.1155

反对

票数

315,702
269,502

比例（%）

0.6281
1.4309

弃权

票数

52,700
54,400

比例（%）

0.1049
0.289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均为普通决议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8和议案10；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
议案8的表决，对应的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45,312,22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曼、王淼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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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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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综合

楼一楼多功能厅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由纪翌董事长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368人，代表股份255,695,14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62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218,515,5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955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4人，代表股份37,179,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607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362人，代表股份38,742,01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
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
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新
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410,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5%；反对 240,9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4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411,0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9%；反对 233,7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4%；弃权
50,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372,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9%；反对 274,5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4%；弃权
4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377,1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6%；反对 290,8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423,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1791%；反对290,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7507%；弃权 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2%。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413,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0%；反对 241,2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4%；弃权
4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460,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737%；反对241,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228%；弃权 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5%。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386,8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4%；反对 268,3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9%；弃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8,433,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041%；反对268,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926%；弃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55,394,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6%；反对 258,0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
4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美璇、梁晶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新时达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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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于近期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202210301503.7

ZL202211152848.7

专利名称

龙门偏角校准
方法、装置及计
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

负载端转矩波
动抑制方法、电
子设备及存储
介质

类型

发明

发明

申请日期

2022/03/24

2022/09/21

授权公告日

2025/03/28

2025/05/13

有
效
期

20
年

20
年

证书号

第7835811号

第7938865号

专利权人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
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
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子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及子
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